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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师市监处罚〔2026〕47号

当事人：图木舒克中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9003MACEF8GK09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新疆图木舒

市小海子东街 23号凯富国际广场 3幢 2层 1号商铺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王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****************

2025年 11月 28日，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两名执法

人员依法对位于新疆新疆图木舒克市小海子东街 23 号凯富

国际广场 3幢 2层 1号商铺门面房的图木舒克中某医疗美容

有限公司进行日常检查时发现：在该经营场所的手术室内发

现第三类医疗器械可吸收性外科缝线共计 4 盒 (缝线型

号:PGA，缝线型号:SUS302，12包/盒，生产批号:18Y1108BJ，

生产日期:2022年 11月 11日，失效日期:2025年 11月 10日);

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带针共计 25 支(规

格:10m1/支，生产批号:20221111B，生产日期:2022年 11月

11日，失效日期:2025年 11月 10日);第二类医疗器械一次性

使用溶药注射器带针共计 39 支 (规格 :50m1/支，生产批

号:20221108，生产日期:2022 年 11 月 8 日，失效日期:2025

年 11月 7日)，上述医疗器械均已过期。法人王某不在现场，

委托负责人张某陪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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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1月 2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经请示局领导，执法

人员对过期的医疗器械依法进行扣押，向当事人下达了《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决定书》（三师市监强制〔2025〕55号），同时告知了当事

人采取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

利。因情况复杂，经请示局领导批准后，2025年 12月 28日，

对上述过期的医疗器械延期行政强制扣押，向当事人下达了

《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延期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三师

市监延强〔2025〕59号），同时告知了当事人采取延期行政

强制措施的决定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因扣押期限届

满，2026年 1月 27日，我局向当事人下达了《第三师市场

监督管理局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三师市监解强

〔2026〕8号），同时告知了当事人采取延期行政强制措施

的决定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
经查，图木舒克中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30

日办理营业执照，2025年 11月 10日办理诊所备案凭证。当

事人使用的:过期第三类医疗器械可吸收性外科缝线（缝线型

号:PGA）是 2023 年 11月 18日从新疆医某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出库赠送的，该批可吸收性外科缝线（缝线型号:PGA）购

进了 5盒，剩余 4盒；过期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

注射器带针（规格：10ml/支）是 2023年 11月 18日从新疆

医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购进了 30 支，销售价格 0.3 元/支，

剩余 25 支；过期第二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溶药注射器带

针（型号：50ml/支）是 2023年 11月 18日从新疆医某医疗

器械有限公司购进 50支，销售价格 0.9元/支，剩余 39支。

因可吸收性外科缝线（缝线型号:PGA）为图木舒克中某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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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有限公司在新疆医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时赠

送的，不计入货值金额，经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总

医院同类型器械价格：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带针（规格：

10ml/支），销售价格 0.38元/支；一次性使用溶药注射器带

针（型号：50ml/支）销售价格 0.91元/支。本案货值金额：

25×0.38+39×0.91=44.99元；截至我局执法人员查获时，该公

司无单支或单盒的销售记录，与诊疗费合并收费，未单独收

费，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，诊所备案凭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合

法经营资质；

2.法定代表人王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被委托人张某的身

份证复印件，证明自然人主体资格；

3.委托人王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被委托人张某的身份证

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，证明委托人王某与被委托人张某合法

的授权委托关系；

4.现场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涉案过期第二类、第三类

医疗器械照片、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使用过期第二类、第

三类医疗器械的违法事实。

5.进货票据复印件及三师总医院挂网价格截图，证明当

事人使用涉案过期第二类、第三类医疗器械货值金额。

2026年4月13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(三师市监罚告〔2026〕48号)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

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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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认为，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：

“医疗器械经营企业、使用单位不得经营、使用未依法注册

或者备案、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、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

械。”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，构成经营过期第二类、

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

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负责

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

疗器械；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

的，并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注册证、医

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，对违法单位的法

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

员，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，并处所获收

入 30%以上 3倍以下罚款，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

经营活动：（三）经营、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、过期、失效、

淘汰的医疗器械，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。”的规定，

应当没收当事人使用的过期第二类、第三类医疗器械，并处

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调查取证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

积极整改，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依据《药品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：“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（二)积极配

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;”和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



第 5 页 共 6 页

量基准》医疗器械符合《裁量基准》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一

般情形：“货值金额不足一万的，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货

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。”的减轻

处罚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依法减轻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经营过期第二类、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行为

违反了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据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六条之规定，决定对当事

人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过期第三类医疗器械可吸收性外科缝线 4盒;过期

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带针 25支;过期第二

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溶药注射器带针 39支。

2.罚款 3000元（叁仟元）。

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扫二维码

缴入该账号。

缴纳前，须到本局开具电子缴款单，凭收到的手机短信

链接在手机上支付或凭缴款单号到银行缴纳。当事人逾期不

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四项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定，本局可以依

法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

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不超过金钱给付义务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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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；（二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你(单位)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申请行政复议;也可

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局将通

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业网站等公示行政

处罚信息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4月 21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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